
落实

“写在纸上的理性”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

生活的百科全书， 内容

丰富、 术语深奥、 结构

严谨 、 理论博大精深 。

如何建立完备的中国民

法学体系、 如何正确解

释适用民法典， 成为每一个民法学者、 法

律共同体成员乃至每一个仰给于民法的社

会成员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的书目， 是一

位资深法官对民法典的心得。 作者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北大法律学系毕业后， 一直

从事审判工作， 后来又到中国政法大学深

造。 三十多年的积淀， 不仅使他具有深厚

的理论功底， 而且具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

验， 在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 出版两

本著作， 主持的课题多次荣获全国、 全省

法院系统学术奖励， 因此获得全国审判业

务专家称号。

面对成绩， 这位法官仍然勤勉有加 ，

利用参加民法总则和各编研讨会之便， 结

合审判实践撰写一些学术文章， 为民法典

编纂贡献智慧。 他在三年多时间里撰写了

45 篇文章， 重点对新增加的内容和一些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阐述、 分析研讨， 有些观

点还很新颖，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文章的

一大特色是理论联系实际， 语言通俗易懂、

简明扼要， 重点突出， 读起来轻松自如。

希望读者能通过这本书， 更深刻理解民法

典， 活学活用于生活中。

阅读这本 《法官眼中的民法典 》， 让

“写在纸上的理性” 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正是民法典的生命力和权威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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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网络传销蔓延
这些“马甲”要提防

网络技术不断升级更新， 加之微信等即

时通讯、 社交软件的普及， 使传销不再局限

于亲朋好友和熟人之间， 无接触、 分散化的

网络传销导致防范、 打击难度加大。 近日，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依法打击传

销犯罪、 维护经济社会秩序” 新闻通报会，

发布多起网络传销犯罪典型案例， 提醒民众

理性投资， 避免陷入传销骗局。

高额返利

传销夫妻档“请君入瓮”

近年来， 因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共享

充电宝等共享经济新形态的涌现， 让共享经

济进入大众视野。 罪犯刘某刚 （已判决） 以

共享经济为幌子， 建立唐卡投资模式， 通过

网络平台发展下线会员。 该模式以高回报、

高收益为诱饵， 吸引和鼓动他人投资， 通过

拉人头方式快速发展下线， 并根据发展下线

人数、 投资额， 按照动态奖金、 静态奖金的

方式进行返利。

2017 年 10 月， 被告人李某经人推荐加

入唐卡组织后， 将未婚夫刘某华发展成自己

的直接下线， 随后两人将唐卡模式传入重庆

忠县。 刘某华先后发展多人加入。 后两人分

工合作， 由刘某华负责讲解、 宣传唐卡、 组

织忠县唐卡会员聚餐， 李某则负责传销资金

收取、 发放以及讲解唐卡 APP 的操作方式。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 刘某

华、 李某先后在忠县城区及石宝镇、 万州

区、 垫江县、 丰都县等地， 通过微信宣传讲

解、 现场授课等方式积极发展下线， 引诱他

人投资唐卡。 李某直接发展下级单数 33 单，

所有下级发展单数 8508 单， 下级层级 22

层， 下级人数 180人以上， 涉案金额 791 万

余元； 刘某华直接发展下级单数 33 单， 所

有下级发展单数 7811 单， 下级层级 21 层，

下级 180人以上， 涉案金额 700余万元。

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某华犯组织、 领导传

销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并处

罚金 20 万元； 被告人李某犯组织、 领导传

销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

法官提醒： 传销通常在亲朋好友、 熟人

之间口口相传， 不法分子往往借助热门话

题， 炒作热点概念， 如本案中， 不法分子就

利用群众对共享经济不够了解， 又期望参与

分得红利的心态， 便打着高额回报的旗号，

诱骗身边人陷入传销骗局。 一些人在明知上

当受骗之后， 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 不惜知

法犯法， 与不法分子共同参与经营传销活

动， 让身边更多的人陷入传销网络中。 与此

同时， 近年来， 依托网络技术， 传销人员利

用 QQ、 ?信等即时通信工具， 将传销手段

从传统的口口相传向无接触、 分散化的网络

传销演变升级， 从而让涉案人数更多， 对家

庭和社会的危害性也更大。

“电子商务”

背后其实是网络传销

2013 年 10 月， 被告人黄某勤、 何某与

牟某军、 苏某兰、 白某峰 （三人另案处理）

等人在重庆市万州区运作启越营销项目， 以

河南漯河启越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电

商平台， 对加入人投资分 4个档次， 投相应

资金分别作为经销商、 一级代理、 二级代

理、 三级代理， 在网上注册成为会员， 提供

会员选配相对应的产品， 启越公司宣传的奖

金分为静态收益， 即每日以投资额 0.5%的

广告费按等级返还， 动态收益按发展人数及

层级获取相对应的启越会员电子币。

2013 年 11 月， 被告人黄某勤、 何某成

立启越公司万州办事处以及五桥业务代办

点。 黄某勤、 何某等通过会议、 考察等方式

宣传推销会员， 并负责会员的登记、 网上注

册、 上缴费用、 发放产品和会员收益分配等

日常管理工作。 从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8 月， 两人先后在重庆万州某山庄、 农家

乐、 某星级酒店召开产品说明会、 万州办事

处启动会、 会员培训会等， 截至 2014 年 12

月， 两人直接或间接发展启越营销会员 125

人。

法院判决被告人黄某勤犯组织、 领导传

销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 5万元； 判处何某犯组织、 领导

传销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

5万元。

法官提醒： 传销犯罪实质是以直接或者

间接发展下线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无论是传统传销还是网络传销， 不法分子为

了吸引更多人参与， 通常会歪曲国家大政方

针政策以粉饰其项目前景， 同时包装组织领

导者的成功形象， 并设计繁杂的盈利模式，

通过线上宣传洗脑， 线下频繁开会造势， 来

吹嘘前景， 更具迷惑性， 本案的不法分子甚

至经常在星级酒店开会造势， 令人难辨项目

真伪。

善心扶贫

幌子后面疯狂“割韭菜”

2013 年 5 月 24 日， 张某明 （另案处

理） 等人在广东省深圳市注册成立深圳善心

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善心汇公

司）。 2016 年 5 月， 善心汇公司的网站“善

心汇众扶互生大系统” 以及手机客户端正式

上线。 善心汇公司打着扶贫济困、 均富共生

的幌子， 依托“善心汇” 网站和手机客户

端， 设置了在购买“善种子”、 注册成为

“善心汇” 会员后， 通过“特困社区” “贫

困社区” “小康社区” 等平台， 以购买“善

心币” 付款“布施” 后成为受资助人， 然后

排队等候其他会员对其“布施”， 从中获取

20%或 30%的收益 （称为 “排单”）； 还设置

了每发展一名下线会员， 从下线一级、 三

级、 五级隔代成员的“布施” 金额中获取

6%、 4%、 2%不等的收益 （称为 “管理奖”）

的方式， 不断发展会员、 吸收资金。

2016 年 6 月 16 日， 被告人罗某根经秦

某春 （另案处理） 介绍， 向秦某春支付人民

币 300 元， 购买了一粒“善种子”， 注册加

入“善心汇” 组织， 成为会员， 随即开始

“排单” 获利。 罗某根建立某“善心汇” 微

信群， 在群内发送“善心汇” 宣传视频和信

息， 同时用多个微信号在群内互动， 以高额

回报引诱他人加入“善心汇” 组织， 刺激直

接下线会员积极发展间接下线会员， 持续向

直接及间接下线会员出售“善种子” 和“善

心币”， 对下线会员进行管理并获取“管理

奖”， 非法赢利共计 86100 元。 经湖南省鉴

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罗某根在“善心汇”

会员网络中处于第 5 层， 其下线网络有 20

层， 7181个会员账号。

2017 年 7 月 21 日， 公安部官网发布消

息称， 善心汇公司张某明等人涉嫌组织、 领

导传销活动等犯罪被依法查处。 同年 8 月

11 日， 被告人罗某根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

后到案， 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

法院判决被告人罗某根犯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并处罚

金 2 万元； 追缴被告人罗某根的违法所得；

对公安机关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法官提醒： 网络传销组织通常选择在经

济较发达城市登记注册 “科技公司” “投资

公司” 等， 在合法外衣包裹下开展一些违法

犯罪活动， 同时呈现出向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 偏远山区蔓延的态势， 跨地域性特征明

显。 本案的善心汇公司即为典型。 因此， 建

议办案部门在加强协作形成犯罪防治合力的

同时， 要深入市民广场、 农村乡镇、 居民聚

居点等地， 多形式、 多层次、 多途径开展反

传销犯罪宣传教育， 揭开传销犯罪的 “面

纱”， 引导群众准确识别传销犯罪， 积极参

与打击传销犯罪活动。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男子服刑期间手机靓号被过户

法院判决联通公司归还

日前， 安徽的李先生一纸诉状， 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淮北市分公司 （下称中国联通淮北分公司） 起诉至法

院， 因为他在服刑期间， 自己的尾号是“111111” 的手机靓

号， 被过户到了自称花了 10 万元现金购买该号的第三人王

某名下。

李先生认为， 自己在服刑期间不可能到现场办理过户手

续， 这一切他都不知道， 是有人冒充他将号码过户了。

因此， 李先生希望中国联通淮北分公司能把靓号“还”

给他。

淮北相山区法院一审判决， 中国联通淮北分公司将尾号

是“111111” 手机号客户名称恢复办理到李先生名下， 李先

生、 王某予以协助办理； 联通淮北分公司赔偿李先生 2000

元。

一审判决后， 第三人王某提起上诉。 淮北中院二审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王睿卿整理

玻璃坠落砸坏汽车

住户物业共同赔偿

近日，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速裁审判庭调解了

一起高空坠物引发的纠纷案件。

2021 年 1 月 10 日， 正在家中吃早饭的胥某突然接到物

业公司的电话， 称其车辆被楼上掉落的玻璃砸到。 胥某下楼

查看后发现自己汽车的玻璃被砸出一个大洞， 车身周围和地

面一片狼藉， 同时还有好几辆车被砸。 公安机关经调查确定

掉落的玻璃来自 25 楼王某家中。 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胥某将王某和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调解中， 王某表示自己家的窗户一直有问题， 已多次联

系开发商维修， 但其迟迟没有解决。 窗户坠落后， 开发商承

诺会给车主们赔偿。 而被告物业公司则表示， 事发后已经积

极与业主进行沟通， 也在尽力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尽了

该尽的义务。

法官倾听各方陈述， 释明民法典关于高空坠物的相关规

定， 让两被告充分了解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最终双

方达成协议， 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维修费等共计 8500元。

虚构事实诈骗39人598万余元

被判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明知自己没有偿还能力， 仍虚构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

的事实， 对被害人武某等 39 人实施诈骗， 骗得 598 万余

元。 近日，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

判决，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贺某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

处罚金 10万元。

法院查明， 被告人贺某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向李某出

具一张 360 万元的欠条， 并承诺每日还款 10 万元。 为偿

还该债务， 贺某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 虚构做生

意需要周转资金的事实， 以借款、 借用信用卡、 利用借来

的信用卡申请贷款等方式对被害人武某等 39人实施诈骗，

诈骗金额 598 万余元。 案发后， 贺某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 被告人贺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

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 5984194.88 元， 数

额特别巨大， 已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贺某犯罪以后自动投

案， 系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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